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9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嘉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284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嘉成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4-6行「其本應妥善

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

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更正為「其本應妥善注

意於本案房屋旁以明火燃燒木質廢棄物時，應預先準備防止

延燒之相關器具，且應注意燃燒地點與本案房屋須保持一定

距離以上，及應在場控制火勢、注意周遭環境，迨燃燒完畢

後確認火源熄滅始可離開」、第8-10行「並使本案房屋之烤

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

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

更正為「致火勢迅速延燒至現供人使用住宅之本案房屋，造

成本案房屋受有附表「受損情形」欄所載達喪失建築物主要

效用之燒燬程度」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

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

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

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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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之住宅

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

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失

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與其內之所有物品，無論

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之情

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建

築物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其以一個放火、失火行為燒

燬上述建築物及財物，仍祇論以刑法第173條第1項或第2項

一罪，而不以其所焚之建物數或財物所有人數，分別定其罪

名及罪數。是核被告徐嘉成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

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整理木質廢棄物時既須

使用火源，本應特別注意控制火勢與防免延燒之器具及採取

適當有效隔離措施，待火勢完全熄滅後始得離去，以免產生

火災之危險，竟疏未注意導致火勢延燒本案房屋，所生危害

非輕，且迄未與告訴人陳作新達成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

自應受一定之刑事非難；惟斟酌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並考量

被告之過失程度、造成之危害及損害，兼衡被告於警詢時自

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拆除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

等生活狀況（見偵卷第29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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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

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附表：

編號 地址 受損情形

1 臺中市○○區○○路

000號之1第5棟建築

物

⒈外觀

　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

倒塌

　⑵北側鋼架烤漆浪板外牆受燒變

色、泛白，低處局部仍保有烤漆

原色

　⑶東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大致由消

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

具破壞，僅局部尚殘留，屋外地

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

從屋內挖出

　⑷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局部由消

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

具破壞，殘留牆面受燒變色、變

形，西南側附近地面受燒碳化廢

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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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⒉內部

　⑴廁所西、南兩側鋼架烤漆浪板牆

面受燒變色，並呈西南側附近較

為嚴重

　⑵儲物室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

黑、變色；西側附近衣物堆受燒

碳化

　⑶臥室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

燻黑、泛白；東、南兩側木質薄

板裝潢隔間牆面受燒碳化、燒

失，東側木質櫃子受燒碳化呈南

側嚴重跡象；南、北兩側彈簧床

墊布質被覆外層嚴重受燒燒失，

金屬骨架受燒變色，其中北側彈

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形呈西南

側附近嚴重跡象；南側彈簧床墊

金屬骨架受燒變色、變形嚴重

　⑷置物區：

　①西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

燒變色；西側鐵架烤漆浪板受燒

變色、變形；內部堆放之木質廢

棄物受燒碳化

　②東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

燒變色、變形，附近擺放之物品

受燒變色

　③南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

燒變色、變形；南側鋼架烤漆浪

板牆面受燒變色、變形，支撐鋼

架受燒變色、彎曲；地面堆放之

廢棄物受燒燒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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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8477號

　　被　　　告　徐嘉成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7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嘉成向陳作新自民國112年9月1日起，承租臺中市○○區

○○路000○0號第5棟之房屋使用並居住(下稱本案房屋)。

嗣徐嘉成於113年2月3日下午某時，在本案房屋旁南側空地

獨自燃燒木材等物，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

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

離以上，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做

好隔離措施以及遵循燃燒步驟，致使該處於113年2月3日17

時53分許，起火發生火災，並使本案房屋之烤漆浪板屋頂受

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形詳如卷附臺

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

二、案經陳作新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嘉成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作新於偵查中、目擊證人江秉竤於警詢

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且有本案房屋租賃契約書、臺中市政

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E24B03R3)、位置

圖、本案住宅燒燬照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

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

建築物罪嫌。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

第1項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刑法第353條之毀壞建築

物等罪嫌，惟該罪係以行為人故意縱火及毀損他人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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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構成要件。經查：本案事故經調查後，起火原因係燃燒

廢棄物引燃火災之可能性較大，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

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參，且被告與告訴人無深仇大怨，查無

被告欲燒燬告訴人所有建築物之動機。況本案除告訴人單一

指訴外，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係故意縱火焚毀本案房屋，

是核被告所為，至多僅係過失行為，要與刑法第173條第1項

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罪、刑法第353條毀損建物罪之

構成要件未合，無由成立該罪名，應認被告此部分罪嫌不

足，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

行，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

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檢 察 官　 翁 嘉 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許 雅 欣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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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

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

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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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9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嘉成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84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嘉成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4-6行「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更正為「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以明火燃燒木質廢棄物時，應預先準備防止延燒之相關器具，且應注意燃燒地點與本案房屋須保持一定距離以上，及應在場控制火勢、注意周遭環境，迨燃燒完畢後確認火源熄滅始可離開」、第8-10行「並使本案房屋之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更正為「致火勢迅速延燒至現供人使用住宅之本案房屋，造成本案房屋受有附表「受損情形」欄所載達喪失建築物主要效用之燒燬程度」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與其內之所有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其以一個放火、失火行為燒燬上述建築物及財物，仍祇論以刑法第173條第1項或第2項一罪，而不以其所焚之建物數或財物所有人數，分別定其罪名及罪數。是核被告徐嘉成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整理木質廢棄物時既須使用火源，本應特別注意控制火勢與防免延燒之器具及採取適當有效隔離措施，待火勢完全熄滅後始得離去，以免產生火災之危險，竟疏未注意導致火勢延燒本案房屋，所生危害非輕，且迄未與告訴人陳作新達成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自應受一定之刑事非難；惟斟酌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並考量被告之過失程度、造成之危害及損害，兼衡被告於警詢時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拆除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生活狀況（見偵卷第29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地址

		受損情形



		1

		臺中市○○區○○路000號之1第5棟建築物

		⒈外觀
　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倒塌
　⑵北側鋼架烤漆浪板外牆受燒變色、泛白，低處局部仍保有烤漆原色
　⑶東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大致由消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具破壞，僅局部尚殘留，屋外地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⑷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局部由消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具破壞，殘留牆面受燒變色、變形，西南側附近地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⒉內部
　⑴廁所西、南兩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變色，並呈西南側附近較為嚴重
　⑵儲物室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色；西側附近衣物堆受燒碳化
　⑶臥室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泛白；東、南兩側木質薄板裝潢隔間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東側木質櫃子受燒碳化呈南側嚴重跡象；南、北兩側彈簧床墊布質被覆外層嚴重受燒燒失，金屬骨架受燒變色，其中北側彈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形呈西南側附近嚴重跡象；南側彈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色、變形嚴重
　⑷置物區：
　①西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西側鐵架烤漆浪板受燒變色、變形；內部堆放之木質廢棄物受燒碳化
　②東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變形，附近擺放之物品受燒變色
　③南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變形；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變色、變形，支撐鋼架受燒變色、彎曲；地面堆放之廢棄物受燒燒損嚴重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8477號
　　被　　　告　徐嘉成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7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嘉成向陳作新自民國112年9月1日起，承租臺中市○○區○○路000○0號第5棟之房屋使用並居住(下稱本案房屋)。嗣徐嘉成於113年2月3日下午某時，在本案房屋旁南側空地獨自燃燒木材等物，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做好隔離措施以及遵循燃燒步驟，致使該處於113年2月3日17時53分許，起火發生火災，並使本案房屋之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
二、案經陳作新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嘉成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作新於偵查中、目擊證人江秉竤於警詢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且有本案房屋租賃契約書、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E24B03R3)、位置圖、本案住宅燒燬照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罪嫌。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刑法第353條之毀壞建築物等罪嫌，惟該罪係以行為人故意縱火及毀損他人之建築物為其構成要件。經查：本案事故經調查後，起火原因係燃燒廢棄物引燃火災之可能性較大，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參，且被告與告訴人無深仇大怨，查無被告欲燒燬告訴人所有建築物之動機。況本案除告訴人單一指訴外，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係故意縱火焚毀本案房屋，是核被告所為，至多僅係過失行為，要與刑法第173條第1項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罪、刑法第353條毀損建物罪之構成要件未合，無由成立該罪名，應認被告此部分罪嫌不足，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行，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檢 察 官　 翁 嘉 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許 雅 欣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9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嘉成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284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嘉成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4-6行「其本應妥善
    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
    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更正為「其本應妥善注
    意於本案房屋旁以明火燃燒木質廢棄物時，應預先準備防止
    延燒之相關器具，且應注意燃燒地點與本案房屋須保持一定
    距離以上，及應在場控制火勢、注意周遭環境，迨燃燒完畢
    後確認火源熄滅始可離開」、第8-10行「並使本案房屋之烤
    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
    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
    更正為「致火勢迅速延燒至現供人使用住宅之本案房屋，造
    成本案房屋受有附表「受損情形」欄所載達喪失建築物主要
    效用之燒燬程度」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
    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
    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
    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
    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之住宅
    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
    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失
    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與其內之所有物品，無論
    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之情
    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建
    築物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其以一個放火、失火行為燒
    燬上述建築物及財物，仍祇論以刑法第173條第1項或第2項
    一罪，而不以其所焚之建物數或財物所有人數，分別定其罪
    名及罪數。是核被告徐嘉成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
    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整理木質廢棄物時既須
    使用火源，本應特別注意控制火勢與防免延燒之器具及採取
    適當有效隔離措施，待火勢完全熄滅後始得離去，以免產生
    火災之危險，竟疏未注意導致火勢延燒本案房屋，所生危害
    非輕，且迄未與告訴人陳作新達成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
    自應受一定之刑事非難；惟斟酌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並考量
    被告之過失程度、造成之危害及損害，兼衡被告於警詢時自
    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拆除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
    等生活狀況（見偵卷第29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附表：
編號 地址 受損情形 1 臺中市○○區○○路000號之1第5棟建築物 ⒈外觀 　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倒塌 　⑵北側鋼架烤漆浪板外牆受燒變色、泛白，低處局部仍保有烤漆原色 　⑶東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大致由消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具破壞，僅局部尚殘留，屋外地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⑷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局部由消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具破壞，殘留牆面受燒變色、變形，西南側附近地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⒉內部 　⑴廁所西、南兩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變色，並呈西南側附近較為嚴重 　⑵儲物室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色；西側附近衣物堆受燒碳化 　⑶臥室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泛白；東、南兩側木質薄板裝潢隔間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東側木質櫃子受燒碳化呈南側嚴重跡象；南、北兩側彈簧床墊布質被覆外層嚴重受燒燒失，金屬骨架受燒變色，其中北側彈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形呈西南側附近嚴重跡象；南側彈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色、變形嚴重 　⑷置物區： 　①西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西側鐵架烤漆浪板受燒變色、變形；內部堆放之木質廢棄物受燒碳化 　②東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變形，附近擺放之物品受燒變色 　③南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變形；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變色、變形，支撐鋼架受燒變色、彎曲；地面堆放之廢棄物受燒燒損嚴重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8477號
　　被　　　告　徐嘉成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7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嘉成向陳作新自民國112年9月1日起，承租臺中市○○區○○
    路000○0號第5棟之房屋使用並居住(下稱本案房屋)。嗣徐嘉
    成於113年2月3日下午某時，在本案房屋旁南側空地獨自燃
    燒木材等物，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
    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
    ，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做好隔離
    措施以及遵循燃燒步驟，致使該處於113年2月3日17時53分
    許，起火發生火災，並使本案房屋之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
    、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
    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
二、案經陳作新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嘉成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作新於偵查中、目擊證人江秉竤於警詢
    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且有本案房屋租賃契約書、臺中市政
    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E24B03R3)、位置
    圖、本案住宅燒燬照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
    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
    建築物罪嫌。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
    第1項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刑法第353條之毀壞建築
    物等罪嫌，惟該罪係以行為人故意縱火及毀損他人之建築物
    為其構成要件。經查：本案事故經調查後，起火原因係燃燒
    廢棄物引燃火災之可能性較大，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
    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參，且被告與告訴人無深仇大怨，查無
    被告欲燒燬告訴人所有建築物之動機。況本案除告訴人單一
    指訴外，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係故意縱火焚毀本案房屋，
    是核被告所為，至多僅係過失行為，要與刑法第173條第1項
    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罪、刑法第353條毀損建物罪之
    構成要件未合，無由成立該罪名，應認被告此部分罪嫌不足
    ，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行，
    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
    ，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檢 察 官　 翁 嘉 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許 雅 欣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
      ，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
      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9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嘉成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84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嘉成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4-6行「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更正為「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以明火燃燒木質廢棄物時，應預先準備防止延燒之相關器具，且應注意燃燒地點與本案房屋須保持一定距離以上，及應在場控制火勢、注意周遭環境，迨燃燒完畢後確認火源熄滅始可離開」、第8-10行「並使本案房屋之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更正為「致火勢迅速延燒至現供人使用住宅之本案房屋，造成本案房屋受有附表「受損情形」欄所載達喪失建築物主要效用之燒燬程度」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與其內之所有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其以一個放火、失火行為燒燬上述建築物及財物，仍祇論以刑法第173條第1項或第2項一罪，而不以其所焚之建物數或財物所有人數，分別定其罪名及罪數。是核被告徐嘉成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整理木質廢棄物時既須使用火源，本應特別注意控制火勢與防免延燒之器具及採取適當有效隔離措施，待火勢完全熄滅後始得離去，以免產生火災之危險，竟疏未注意導致火勢延燒本案房屋，所生危害非輕，且迄未與告訴人陳作新達成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自應受一定之刑事非難；惟斟酌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並考量被告之過失程度、造成之危害及損害，兼衡被告於警詢時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拆除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生活狀況（見偵卷第29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地址

		受損情形



		1

		臺中市○○區○○路000號之1第5棟建築物

		⒈外觀
　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倒塌
　⑵北側鋼架烤漆浪板外牆受燒變色、泛白，低處局部仍保有烤漆原色
　⑶東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大致由消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具破壞，僅局部尚殘留，屋外地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⑷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局部由消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具破壞，殘留牆面受燒變色、變形，西南側附近地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⒉內部
　⑴廁所西、南兩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變色，並呈西南側附近較為嚴重
　⑵儲物室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色；西側附近衣物堆受燒碳化
　⑶臥室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泛白；東、南兩側木質薄板裝潢隔間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東側木質櫃子受燒碳化呈南側嚴重跡象；南、北兩側彈簧床墊布質被覆外層嚴重受燒燒失，金屬骨架受燒變色，其中北側彈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形呈西南側附近嚴重跡象；南側彈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色、變形嚴重
　⑷置物區：
　①西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西側鐵架烤漆浪板受燒變色、變形；內部堆放之木質廢棄物受燒碳化
　②東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變形，附近擺放之物品受燒變色
　③南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變形；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變色、變形，支撐鋼架受燒變色、彎曲；地面堆放之廢棄物受燒燒損嚴重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8477號
　　被　　　告　徐嘉成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7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嘉成向陳作新自民國112年9月1日起，承租臺中市○○區○○路000○0號第5棟之房屋使用並居住(下稱本案房屋)。嗣徐嘉成於113年2月3日下午某時，在本案房屋旁南側空地獨自燃燒木材等物，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做好隔離措施以及遵循燃燒步驟，致使該處於113年2月3日17時53分許，起火發生火災，並使本案房屋之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
二、案經陳作新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嘉成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作新於偵查中、目擊證人江秉竤於警詢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且有本案房屋租賃契約書、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E24B03R3)、位置圖、本案住宅燒燬照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罪嫌。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刑法第353條之毀壞建築物等罪嫌，惟該罪係以行為人故意縱火及毀損他人之建築物為其構成要件。經查：本案事故經調查後，起火原因係燃燒廢棄物引燃火災之可能性較大，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參，且被告與告訴人無深仇大怨，查無被告欲燒燬告訴人所有建築物之動機。況本案除告訴人單一指訴外，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係故意縱火焚毀本案房屋，是核被告所為，至多僅係過失行為，要與刑法第173條第1項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罪、刑法第353條毀損建物罪之構成要件未合，無由成立該罪名，應認被告此部分罪嫌不足，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行，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檢 察 官　 翁 嘉 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許 雅 欣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9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嘉成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84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嘉成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4-6行「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更正為「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以明火燃燒木質廢棄物時，應預先準備防止延燒之相關器具，且應注意燃燒地點與本案房屋須保持一定距離以上，及應在場控制火勢、注意周遭環境，迨燃燒完畢後確認火源熄滅始可離開」、第8-10行「並使本案房屋之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更正為「致火勢迅速延燒至現供人使用住宅之本案房屋，造成本案房屋受有附表「受損情形」欄所載達喪失建築物主要效用之燒燬程度」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與其內之所有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其以一個放火、失火行為燒燬上述建築物及財物，仍祇論以刑法第173條第1項或第2項一罪，而不以其所焚之建物數或財物所有人數，分別定其罪名及罪數。是核被告徐嘉成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整理木質廢棄物時既須使用火源，本應特別注意控制火勢與防免延燒之器具及採取適當有效隔離措施，待火勢完全熄滅後始得離去，以免產生火災之危險，竟疏未注意導致火勢延燒本案房屋，所生危害非輕，且迄未與告訴人陳作新達成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自應受一定之刑事非難；惟斟酌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並考量被告之過失程度、造成之危害及損害，兼衡被告於警詢時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拆除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生活狀況（見偵卷第29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地址 受損情形 1 臺中市○○區○○路000號之1第5棟建築物 ⒈外觀 　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倒塌 　⑵北側鋼架烤漆浪板外牆受燒變色、泛白，低處局部仍保有烤漆原色 　⑶東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大致由消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具破壞，僅局部尚殘留，屋外地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⑷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局部由消防搶救人員於搶救時使用大型機具破壞，殘留牆面受燒變色、變形，西南側附近地面受燒碳化廢棄物亦為大型機具從屋內挖出 ⒉內部 　⑴廁所西、南兩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變色，並呈西南側附近較為嚴重 　⑵儲物室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色；西側附近衣物堆受燒碳化 　⑶臥室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泛白；東、南兩側木質薄板裝潢隔間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東側木質櫃子受燒碳化呈南側嚴重跡象；南、北兩側彈簧床墊布質被覆外層嚴重受燒燒失，金屬骨架受燒變色，其中北側彈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形呈西南側附近嚴重跡象；南側彈簧床墊金屬骨架受燒變色、變形嚴重 　⑷置物區： 　①西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西側鐵架烤漆浪板受燒變色、變形；內部堆放之木質廢棄物受燒碳化 　②東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變形，附近擺放之物品受燒變色 　③南側附近鋼架烤漆浪板屋頂板受燒變色、變形；南側鋼架烤漆浪板牆面受燒變色、變形，支撐鋼架受燒變色、彎曲；地面堆放之廢棄物受燒燒損嚴重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8477號
　　被　　　告　徐嘉成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7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嘉成向陳作新自民國112年9月1日起，承租臺中市○○區○○路000○0號第5棟之房屋使用並居住(下稱本案房屋)。嗣徐嘉成於113年2月3日下午某時，在本案房屋旁南側空地獨自燃燒木材等物，其本應妥善注意於本案房屋旁燃燒木材時應預先準備隔離措施，燃燒地點和本案房屋應保持一定距離以上，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做好隔離措施以及遵循燃燒步驟，致使該處於113年2月3日17時53分許，起火發生火災，並使本案房屋之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變形、坍塌，該棟住宅燒燬（燒燬情形詳如卷附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所示）。
二、案經陳作新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嘉成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作新於偵查中、目擊證人江秉竤於警詢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且有本案房屋租賃契約書、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E24B03R3)、位置圖、本案住宅燒燬照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罪嫌。至告訴及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刑法第353條之毀壞建築物等罪嫌，惟該罪係以行為人故意縱火及毀損他人之建築物為其構成要件。經查：本案事故經調查後，起火原因係燃燒廢棄物引燃火災之可能性較大，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參，且被告與告訴人無深仇大怨，查無被告欲燒燬告訴人所有建築物之動機。況本案除告訴人單一指訴外，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係故意縱火焚毀本案房屋，是核被告所為，至多僅係過失行為，要與刑法第173條第1項縱火燒燬有人使用之建築物罪、刑法第353條毀損建物罪之構成要件未合，無由成立該罪名，應認被告此部分罪嫌不足，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行，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檢 察 官　 翁 嘉 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許 雅 欣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